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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埇桥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印发《关于开展“中梗阻”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股室、机关事务服务所：
《关于开展“中梗阻”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已经党组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宿州市埇桥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2020年6月19日

关于开展“中梗阻”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

为推深做实“三个以案”警示教育，进一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力营造求真务实、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工作作风，根据中共埇桥区委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开展“中梗阻”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埇办秘〔2020〕13号）要求，结合机关事务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1、 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排查“上推下卸、推诿扯皮”等“中梗阻”现象，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表现及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隐性顽疾，有效解决“慵、懒、散、推、拖”难题，着力营造令行禁止的政治环境、规范高效的服务环境，为全面建设五大发展美好埇桥提供坚强的后勤保障。
2、 整治重点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政令不畅、工作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服务上效率低下，推诿扯皮、“吃拿卡要”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1）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方面。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作风漂浮、不尚实干、不求实效。
（2） 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方面。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工作拖拉、敷衍塞责、效率低下，对职责范围内事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对依法依规的事应当办理而不及时办理，对责任范围内的事项不担当、不作为，遇到难题怕担当、不表态，等上级拍板。
（3） 服务群众方面。漠视群众利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无动于衷、消极应付，对群众合理诉求“打太极”“踢皮球”，对群众态度简单粗暴、颐指气使。
（4） 其他影响政令畅通、损害群众利益，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梗阻”行为。
3、 职责分工
“中梗阻”专项整治活动，由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抓好分管领域内的专项整治活动，具体由办公室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
4、 实施步骤
专项整治共分四个阶段进行，从6月中旬开始，到8月底结束。
（1） 动员部署阶段（6月20前）
6月20日前制定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并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并将活动方案上报区纪委监委党风室。
（2） 自查自纠阶段（7月15日前）
中心班子及班子成员、各股室认真对照整治活动列出的问题，全面排查“中梗阻”问题，列出问题清单，7月15日前，单位问题清单报区纪委监委党风室，中层以上个人问题清单报派驻纪检组，并对照问题清单，逐条研究整改措施，制定整改方案，明确完成时限，集中精力抓好整改。
（3） 专项治理阶段（8月15日前）
对制定的整改措施要一条一条抓好落实，主要负责人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做表面文章，致使专项整治流于形式的个人，要追究相关责任。
（4） 建章立制阶段（8月底前）
针对集中整治发现和暴露的突出问题，查找在教育、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修订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预防问题发生的长效机制，于8月底前形成专项整治活动总结。
5、 工作要求
（1） 压实工作责任。整治“中梗阻”是推进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股室要切实认识到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把整治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周密安排，确保取得实效。
（2） 坚持以上率下。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发挥“头雁效应”坚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问题、抓整改，落实“一岗双责”，加强对分管股室的督促指导，推动形成上行下效、以上率下的局面。
（3） 严肃责任追究。对整治工作不力、查纠效果不明显的股室和个人，将在单位内部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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